临州办发〔2019〕119号

　　

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
临夏州公务员医疗补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政府各部门，州直及省属在临各单位：

　　州医疗保障局制定的《临夏州公务员医疗补助工作实施意见》已经州人民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2月17日     
　　

　　临夏州公务员医疗补助工作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全州医疗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公务员医疗保障水平，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实行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37号）精神，结合我州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医疗补助原则

　　（一）公务员医疗补助坚持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原则。公务员在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享受公务员医疗补助。

　　（二）公务员医疗补助坚持与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原则。公务员医疗补助筹资比例及补助标准随全州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

　　二、医疗补助范围

　　（一）公务员医疗补助范围为：列入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国家机关公务员、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

　　（二）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财政差额拨款事业单位，足额缴纳公务员医疗补助基金后，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也可享受公务员医疗补助。

　　（三）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中央、省驻临行政事业单位，足额缴纳公务员医疗补助基金后，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也可享受公务员医疗补助。

　　三、经费筹集

　　（一）公务员医疗补助基金按单位上年度职工缴费工资总额的1.5％筹集，用于建立公务员医疗补助统筹基金。

　　（二）财政供养人员公务员医疗补助基金由同级财政列入当年财政预算列支，按年度划入基金专户。非本级财政供养人员公务员医疗补助基金，由税务部门征缴，按月划入基金专户。

　　四、补助标准

　　（一）公务员医疗补助基金支出包括重特大疾病医疗补助、基本医疗保险（含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个人自负补助和特殊及慢性疾病门诊补助三部分。

　　（二）重特大疾病医疗补助用于符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规定范围的基本医疗保险一个年度内超过年度最高支付限额（现行标准为30万元）以上部分住院医疗费用的补助。具体标准为：5万元（含5万元）以内补助75%；5万元至10万元（含10万）补助 80%；10万元至20万元（含20万）补助85%；20万元以上补助90%。

　　（三）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自负补助用于符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规定范围内基本医疗保险发生的起付标准以上、年度最高支付限额（现行标准为30万元）以内的个人自负医疗费用的补助。具体标准为: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高级知识分子、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副地级以上干部补助80％;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副县(处)级以上干部补助70％；其他人员补助60％，以上补助均包括退休人员。

　　（四）特殊及慢性疾病门诊补助用于符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规定范围的特慢病门诊医疗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报销后个人自负费用的补助。具体补助标准为：5％。

　　五、基金管理

　　（一）公务员医疗补助基金要专款专用，单独建账，单独管理，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基金分别核算。

　　（二）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同级财政基金专户监管，确保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按时足额拨付到位，对因年度内发生多人次重特大疾病造成基金缺口部分，由医保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会议审定，由同级财政予以补贴。

　　（三）州、县（市）医疗保障部门负责同级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的筹集、使用和管理，负责承办本级参保人员缴费基数核定、基金征缴、待遇支付等业务经办工作。

　　（四）州、县（市）财政部门要足额列支基金预算，各参保单位要足额及时缴纳公务员医疗补助基金。

　　（五）因单位中断缴费或者欠缴公务员医疗补助费，造成公务员（工作人员）不能享受有关医疗待遇的，由参保人员所在单位负责。

　　六、实施时间

　　我州公务员医疗补助工作从2020年1月1日起实施。

